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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5            证券简称：红宇新材          公告编号：（2020）033号 

 

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4、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

的无保留意见。 

5、董事会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份预案为：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

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红宇新材 股票代码 3003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久利 姜珊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金洲新区金沙西路 068 号 湖南省长沙市金洲新区金沙西路 068 号 

传真 0731-82378283 0731-82378283 

电话 0731-82378283 0731-82378283 

电子信箱 hongyu_zqtzb@163.com hongyu_zqtzb@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新材料技术开发与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

包括： 

1、在矿山、水泥和火电行业推广高效球磨综合节能技术，为客户“提产、节能、降耗、

环保”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公司高效球磨综合节能技术通过物料检测、磨球级配设计、衬板

结构设计等一揽子解决方案，为下游客户的球磨机系统实现“节能、降耗、提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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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球磨综合节能技术”是行业唯一入选《国家低碳节能推广目录》的技术。 

2、可控离子渗入（PIP）技术的产业化推广，有效提升金属零部件的耐磨耐腐蚀性能，

增强客户产品的竞争力。PIP技术是一种复合表面处理技术，该技术应用多种工艺方法，将非

金属元素和微量金属元素渗入到金属基材的表面，在产品表面形成由金属元素的氧化物、溶

入氧的化合物晶格、金属元素的氮碳化合物以及氮在铁中的固溶体组成的可控的多层复合渗

层，从而使产品整体内外同时形成防腐耐磨层，在大幅提高金属零件的耐磨性及抗腐蚀性能

的同时，实现了绿色生产。 

3、破碎机锤头的应用与推广。全球再生金属资源是一个庞大的市场，通过破碎机可以将

废旧汽车、钢材、家电等进行再次利用，实现循环经济的真正意义。锤头作为破碎机主要备

件，利用高速旋转的力量将物料进行击打破碎。由于工作环境恶劣，要求锤头具备较高的硬

度和冲击韧性。红宇科技地处攀枝花，原材料中就天然含有钒钛耐磨元素以及多年的行业生

产经验，从而保证了锤头使用寿命，提高破碎量。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23,285,949.34 104,574,832.38 17.89% 151,142,96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969,549.63 -285,170,758.78 116.82% -49,898,81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573,413.31 -208,030,291.93 89.63% -48,871,403.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828,593.64 28,909,069.08 93.12% 19,948,637.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65 116.92%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65 116.92%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0% -48.40% 58.60% -6.5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582,591,567.71 628,296,940.24 -7.27% 1,017,729,88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4,489,703.59 446,520,153.96 10.74% 731,816,677.1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5,316,329.97 33,964,522.01 26,629,767.57 27,375,32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42,467.25 3,619,409.45 38,723,773.80 3,083,89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41,440.58 1,681,650.42 34,894,401.46 -60,290,905.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12,399.66 8,471,466.81 13,129,706.79 27,315,0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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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5,31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9,744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建湘晖鸿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0% 88,259,100 0 质押 88,259,100 

任立军 境内自然人 6.20% 27,346,319 0   

朱明楚 境内自然人 5.62% 24,813,895 0 质押 24,810,000 

湖南红翔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7% 13,980,288 0   

朱红专 境内自然人 1.39% 6,148,013 0   

珠海回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回声 1 号私募基金 
其他 1.28% 5,650,000 0   

林江 境内自然人 0.68% 2,985,718 0   

朱红玉 境内自然人 0.55% 2,438,203 0 质押 2,438,125 

王璞 境内自然人 0.49% 2,098,442 0   

范志全 境内自然人 0.44% 1,948,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朱明楚为朱红玉之子，朱红专为朱红玉之兄，2019 年 3 

月 6 日，朱红玉、朱明楚分别将持有的 90,690,000 股、24,810,000 股

表决权委托给湖南建湘晖鸿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述四方签署了《一

致行动协议》；2019 年 10 月 15 日，建湘晖鸿与朱红玉签订《股份转

让协议》，建湘晖鸿受让朱红玉持有的公司 88,259,100 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20.00%，同时，朱红玉、朱明楚仍将其直接持有的部分股

份表决权委托给建湘晖鸿，朱红玉委托股份变更为 2,430,900 股股份、

朱明楚委托股份变更为 24,810,000 股，分别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55%、5.62%。2019 年 12 月 25 日，上述协议转让事项完成过户登记

手续； 

2019 年 10 月 15 日，湖南建湘晖鸿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朱红玉、朱明

楚、朱红专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 

（1）朱红玉与朱红专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2）建湘晖鸿与朱红专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朱红玉、朱明楚仍与

建湘晖鸿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朱红专为湖南红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之一。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说明：建湘晖鸿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8,259,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0%。同时，建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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晖鸿还通过表决权委托和一致行动协议的方式分别控制朱红玉、朱明楚持有的红宇新材股份 

7,303 股、3,895 股。因此，建湘晖鸿可以实际控制的公司表决权股份为 115,511,198 股，比例

为 26.18%。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

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 年是公司生死攸关的一年，受宏观政策、市场环境的影响，公司已连续两年业绩亏

损；另外，公司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风险爆发，控制权稳定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公司上

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一方面提高运营效率，努力开拓业务，积极优化产能，降本增效，

同时加强应收账款的跟催和管理，全力回笼资金；另一方面积极引入战略股东，优化公司股

权结构，加快公司转型升级。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28.5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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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796.9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16.82%，实现扭亏为盈。 

1、优化股权结构，提高运营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引进战略投资者成为控股股东，完成了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进一步推

进精细化管理、提高内部控制水平、加强管理团队建设，有效提高运营效率。 

2、努力开拓业务，持续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努力推进耐磨铸件业务和 PIP 业务，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进一步优化产能，

调整资产结构，坚持技术创新，促进工艺优化、改进，持续降本增效。 

3、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和回收 

报告期内，公司以项目为单位，成立专门的催收小组，积极催收应收账款，公司进一步加强

应收账款的风险管控，并完善应收账款的奖惩制度，全力回笼资金。 

4、布局 5G，加快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外延发展与内涵发展并举，通过参与投资设立 5G 产业基金，积极布局

5G 产业，加速公司转型升级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磨球 34,003,532.28 25,396,140.84 25.31% -4.97% -37.74% 39.31% 

传统衬板 17,397,890.22 11,180,943.21 35.73% -35.03% -51.86% 22.46% 

PIP 14,197,490.87 9,583,338.28 32.50% 17.75% 41.17% -11.19% 

锤头 22,266,795.45 19,164,849.35 13.93% 41.58% 27.01% 9.88% 

其他 26,186,351.91 19,302,457.04 26.29% 94.27% 61.83% 14.7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

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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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1、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号）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列

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末应收票据列示金额0.00元，应收账款列示金

额55,915,223.77元；年初应收票据列示金额0.00元，应收账款列示

金额99,393,057.00元； 

资产负债表：期末应收票据列示金额0.00元，应收账款列示金额

32,686,904.49元；年初应收票据列示金额0.00元，应收账款列示金

额73,993,591.33元。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列

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末应付票据列示金额0.00元，应付账款列示金

额13,265,900.75元；年初应付票据列示金额 12,481,964.25元，应付

账款列示金额15,074,829.87元； 

资产负债表：期末应付票据列示金额0.00元，应付账款列示金额

5,481,420.10元；年初应付票据列示金额12,481,964.25元，应付账款

列示金额5,689,686.65元。 

增加“应收款项融资”报表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等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末应收款项融资列示金额34,066,427.96 元，期

初应收款项融资列示金额25,318,234.20元； 

资产负债表：期末应收款项融资列示金额31,837,973.32元，期初应

收款项融资列示金额23,016,997.19元。 

“资产减值损失”项目位置下移，作为加项，损失以“—”

填列 

合并利润表：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列示金额-497,782.01元； 

利润表：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列示金额264,626.19元。 

“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位置下移，作为加项，损失以“—”

填列 

合并利润表：信用减值损失本期列示金额47,100,771.62元； 

利润表：信用减值损失本期列示金额30,255,129.57元。 

2、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财会〔2017〕14号）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

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资产负债表增加“应收款项融资”科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款项融资期末列示金额34,066,427.96 元，应收

款项融资期初列示金额25,318,234.20元； 

资产负债表：应收款项融资期末列示金额31,837,973.32元，应收款项

融资期初列示金额23,016,997.19元。 

资产负债表增加“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科目 
对本期财务报表无影响 

利润表增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科目 

合并利润表：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本期列示金额

47,100,771.62元；利润表：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本

期列示金额30,255,129.57元。 

3、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

〔2019〕8号）相关规定，企业对2019 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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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应根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企业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

进行追溯调整。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报告期财务报表无影响。 

4、本公司自2019年6月17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相关规定，企业对2019 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准则规定

进行调整。企业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该项会计政策

变更对报告期财务报表无影响。 

（二）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无。 

（三）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6月4日，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骏湘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骏湘资本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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